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只有形成“政府是环境管理的主体，企业是环境治理的主体，公众是环境监督的

主体”的良好环保工作体系，才能进一步夯实环保内涵，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目标。我们坚信，

只要政府、部门、企业、公众同心同力，全社会共同参与，我市环境保护的战役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当前，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保护优先、节约优先、自然恢复作为基本方针，实

施生态化、信息化、时尚化、都市化、国际化的“五化”战略，把绿色生态发展作为基本途径，把“三改一拆”、

“四边三化”、“五水共治”等作为主要抓手，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共同努力打造品质之城，建设幸福瑞安。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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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保法》指出，公民应当

增强环境保护意识，自觉履行环

境保护义务。全民积极参与环保

事业，环境整治才能取得实效。

近年来，塘下镇环保协会等

民间环保组织纷纷成立，举办各

类 环 保 主 题 宣 传 活 动 ，以 点 带

面，影响大众。环保组织充分利

用其民间身份的亲和力，在污染

整治、全民治水、污染监督等工

作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

塘下环保协会会员已达 5000 多

人，该协会还被评为 2014 浙江省

十大环保民间力量先锋，成为我

省民间组织参与环境保护并取

得成效的良好典范。

另一方面，我市市民环保意

识明显提高，对美好环境的向往

也在提高。去年，我市共受理并

及时处置环保投诉件 4992 件，一

些监督性的市民、公众微博平台

在监督环境污染方面做出了积

极贡献。如“市民监督团”、“瑞

安草根在线”、“瑞网议事厅”等

微博平台去年发表或转载环境

投诉方面的内容共 50 多条，为环

保等相关部门监督环境问题提

供了重要线索。

新《环保法》规定，一切单位

和 个 人 都 有 保 护 环 境 的 义 务 。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

担责任。

近年来，随着新《环保法》等

法律的出台，我市各企业环保自

觉性加强了。我市许多企业已

配备了专门的环境管理人员，24

家重点企业建成在线监测监控

系统，16 家企业建成了刷卡排污

系统。一些企业原先随意倾倒

工业废物的行为有所改善，如鞋

革企业就出资清运垃圾，平均每

天 140 吨工业垃圾实现外运处

理。

新《环保法》出台后，我市环

保、公安两部门重拳出击，环境执

法成效显著。2014 年至今，共查

获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37 起，判刑

34人，取缔非法企业1141家。

市宝源化工有限公司私设

暗管偷排危险废物，市华宝化工

有限公司篡改在线监测数据这

两个案件均被列为温州市十大

环境违法案件。塘下一汽配企

业当事人成为新《环保法》出台

后温州市第一个被行政拘留的

环境违法者，市华宝化工一案成

为温州市第一例篡改监测数据

案件。

1 月 20 日晚，市环保局组织

全体环境监察人员、监测人员，

开展 2015 年“瑞剑Ⅰ号”行动。

这是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市环

保局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行

动。行动从 18 时 20 分开始，持

续到次日凌晨 3 时多，共出动执

法人员、监测人员及后勤安保人

员 120 余名，共排查重点涉水企

业 50 家，对 18 家企业外排废水

进行现场监测采样。

此次行动中发现，塘下一家

汽配企业存在通过不正常运行

防治污染设施，逃避监管违法排

放碱洗废水行为，执法人员当即

对其现场立案查处，现场制作谈

话笔录，监测人员连夜快速出具

监测数据、确认证据。次日凌晨

3 时许，环保部门完成案件调查，

移送公安部门。

1 月 22 日，公安部门依法对

当事人处以行政拘留 11 天。这

也是新《环保法》实施后，温州

市一个被行政拘留的环境违法

者。

践行 生活，我们在行动！
——写在新《环保法》实施后的首个“世界环境日”

■记者李心如

今年6月5日是新《环保法》实施后的首个“世界环境日”，主题是“践行绿色生活”，旨在增强全民环境意识、节约意识、生态意识，选择低碳、节俭的绿色生活方式和

消费模式，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和群众基础。同时，呼吁人人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为我们的美好家园出一份力。

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市政府高度重视，各镇街、各部门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职责意识越来越强，企业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也越来越强。过去在群众

心中“环保就是环保部门一家之责”的认识逐步得到转变。一个“政府对环境保护负总责，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正在形成。

我市各镇街及财政、发改、环保、公安、水利、市政园林、农林、经信等部门，对照责任清单，协同作战，克难攻坚，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在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水环境治

理、大气污染治理、重点行业整治、燃煤小锅炉、黄标车治理、建筑扬尘治理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为我市环境改善打下坚实基础。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十二五”环境保护和发展规划制定以来，我市主要排放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已累计削减8.3%、氨氮削减9.6%、二氧化硫削减27.5%、氮

氧化物削减12.3%。2014年，我市环境空气优良天数达到91.78%。今年一季度，我市环境空气优良天数79天，空气优良率同比上升5.56%，PM2.5浓度同比下降3.6%，

整体环境逐步改善。

近日，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指出，我国农

业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

源污染产业，总体状况不容乐

观。而就在今年，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报告上专门提出加强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的重大任务。

一直以来，以畜牧业污染和

农业种植面源污染为主的农业污

染源监管难，治理难，且部门职责

交叉，工作难以开展。今年 4 月

份，《农业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等文

件发布，这项工作明确由农业部

门牵头，争取当地政府、各部门的

支持协作，形成合力。今年以来，

我市各镇街下大力气整治畜牧业

养殖污染，形成了一种由镇街牵

头，农业等部门通力合作的良好

工作局面。

日前，记者走进陶山镇小岭

溪沿岸，昔日沿河分布的养殖场

早已不见了踪影，迎面而来的也

不再是刺鼻难闻的气味……原

来，4月23日，该镇已拆除了小岭

溪沿岸最后5户非法养殖棚。

“这次是铁下决心，铁腕整

治。”陶山镇副镇长余海燕说。1

月 20 日，陶山镇召开小岭溪沿岸

畜禽养殖专项整治动员会，发放

限拆通知书。1月20日至4月23

日，共开展专项整治拆违行动７

次，出动人员360 人次，拆除畜禽

养殖场（点）27 户、违章建筑面积

12715平方米，清栏猪4643头、牛

6头、鸭4600只。

养殖业是农业面源污染中的

一块“重污区”，治污必须切源。

随着“五水共治”工作的深入推

进，越来越多的养殖场开始为治

水“让路”。

今年，马屿镇聚焦点多面广

的畜禽养殖业，按照“全面排查、

分类整治”的原则开展畜禽养殖

业污染专项整治。一方面，对经

过审批的养殖场切实落实养殖污

染防治设施，真正实现农牧结合

的生态循环养殖；另一方面，对未

批的养殖场分批分社区组织拆

除。

山清水秀的湖岭镇也难逃

养殖业的污染。4 月 10 日，该镇

联合电力、环保、镇综合执法办

等相关部门、单位开展整治行

动，拆除芳庄社区 3 个养殖场。

挖掘机大臂一挥，棚屋被夷为平

地。今年以来，像这样的整治行

动，湖岭镇已开展 5 次，共拆除

养殖场 11 个。

市环保局加快油气回收进

程，完成油气回收改造 32 家；实

施脱硫和烟粉尘治理，完成了包

括化工、制革、电镀行业在内的

93 台燃煤锅炉脱硫和粉尘整治；

建成电镀园区集中供热项目，淘

汰 入 园 电 镀 企 业 工 业 锅 炉 30

台；完成 20 家企业有机废气治

理任务，积极参与“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建设,将我市禁燃区范

围 调 整 扩 大 到 建 成 区 面 积 的

30%。

市治水办下大力气牵头全

市治水工作，坚持“水岸统筹治

水、源头阻断污水、引水调水活

水、大兴水利强水、滨水公园美

水、长效机制管水”，成效日益显

现。

水利部门大力开展河道综

合整治，疏浚河道 10.4 公里。加

大了农民饮用水工程建设，以保

障农村饮水安全和改善饮水条

件为目标，全市共开工 68 处，累

计完成投资 1291.61 万元，受益

人口 4.14 万人，有效提高了我市

农村饮水安全保障。

市发改局淘汰分散燃煤小

锅 炉 和 推 进 集 中 供 热 项 目 。

2014 年淘汰燃煤小锅炉 30 台，

其中拆除燃煤小锅炉 27 台，改造

使用清洁能源 3 台。

市公安局积极落实《瑞安市

“黄标车”淘汰补助实施办法》，

鼓励“黄标车”车主提前淘汰，

2014 年 淘 汰“ 黄 标 车 ”10734

辆。

市住建局出台了多项举措

控制施工扬尘，加强了建筑工

地标准化建设，规范施工现场

扬尘防护措施。2014 年我市共

创建省级标化工地 3 个，温州市

级标化工地 4 个，已通过温州市

标化中间验收工地 27 个，瑞安

市标化示范工地 20 个。同时严

把房屋建筑雨污水管网分流设

计和施工质量关，指导、监督新

建 房 屋 阳 台 污 水 纳 入 污 水 管

网，防止生活污水直接排放河

道。

市经信局有力指导镇街、功

能区开展小微创业园区建设，引

导江河沿岸小微企业入园生产，

配合做好印染园区建设。

市国土资源局为各项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及环保重点项目

提供土地保障要素。

市农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和农家乐整治工作取得成效。

市财政部门积极配合，做好

各项资金保障。

镇街重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取得突破

电镀、印染、造纸、化工、制革、

合成革等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

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近年来，市

政府狠下决心，按照“关停淘汰一

批、整合入园一批、规范提升一批”

的要求，全力推进六大重污染行业

整治，并专门腾出近 1000 亩土地

用于助推这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目前，我市基本完成电镀、化

工、造纸、制革、合成革等五大行业

污染整治任务，累计淘汰关停企业

14家，原地整治提升企业39家，整

合入园企业 89 家，园外非法企业

全面取缔。占地 250 亩的电镀园

区建成试生产，占地143亩的印染

园区开工建设，同时不断巩固酸洗

业污染整治成果，积极开展塘下霞

霖发黑行业污染整治，85 家发黑

企业生产废水实现统一集中处理

排放。

以电镀行业为例，通过整治，

取得了明显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电镀企业数量与分

布逐步合理，非法企业全面取缔，

污染排放量大幅削减：总废水排放

量削减了32.55%，COD（化学需氧

量 ）削 减 39.25% ，氨 氮 削 减

48.76%，氰化物削减33.24%，总铬

削减35.17%。

行业整治：助推传统重污染行业转型升级

执法必严：新法出台，执法成效显著

经过一系列努力，我市市政

污水收集及处理系统逐步建成，

共新建污水管网 42.2 公里，新增

污水收集量 3 万吨/日（由原来的

7 万吨/日增加到 10 万吨/日）。

目前，我市已完成建设日处理能

力 14 万吨的江北污水处理厂、占

地 250 亩的电镀园区、建筑泥浆

临时消纳场、日处理能力 1000 吨

的垃圾焚烧厂、日处理能力 2.5

万吨的江南污水处理厂、日处理

能力 0.25 万吨的马屿污水处理

厂。

同时，陶山、湖岭、高楼污水

处理厂一期以及相配套的污水

主干管正加快建设，进展顺利；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加快推进，新

建、扩面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128 个村。

基础设施：各类排放物有了“消纳的场地”

部门齐抓：各项环保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全民参与：公众环保意识提高，企业加强节能减排

绿色绿色

环保执法人员在企业中取水样

环保志愿者在塘下镇尖山上清理垃圾


